团结湖2021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和《朝阳区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团结湖街道将2021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团结湖街道唯一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团结湖街道办事处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按照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设置21个执法岗位，现在编17人，在岗12人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街道全年投入执法力量12名执法人员参与执法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团结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对外综合窗口5个，共办理社保、残联、计生等业务80余项，全年业务量共18000余件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2021年以来，结合执法工作计划和疫情防控工作任务，主要完成了疫情防控落实检查、“疏整促”、垃圾分类督导检查和燃气安全检查工作。
全年取缔无照经营和擅自摆摊设点450余起，罚没物品千余件；检查“门前三包”单位1500余家次；没收街头散发广告2500余张，清除张贴、喷涂广告200余处。
检查“三类场所”664家次，责令整改15家；检查“七小场所”千余次，告知履行责任，口头责令改正或消除隐患百余次；配合社区完成了社区实有人口入户调查工作；同时，积极发挥党员干部骨干作用，参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
针对占道经营和无照游商，依据网格化单元划片分工责任到人，在辖区结合部、团结湖公园附近、地铁站周边等重点地区设置固定岗，全天候巡查，无空档、无缝隙执法。
持续深化“拆违控违”工作，超额完成拆违任务，先后拆除了朝阳区供暖中心、大桶大足疗、畅福轩餐厅后院等违法建设91处，面积约1756平方米，既优化了社区环境，又做到了还地于民，受到了地区群众的好评和认可。
燃气安全检查燃气用户单位33家次，整改液化气使用单位2家，完成整改率100%。全年没收煤气罐2个。
积极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，检查社会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526家次，责令整改29家次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全年完成行政处罚案件共57件，其中，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案件55件，工商行政管理（流动无照经营）案件2件。累计罚款32850元，其中一般程序案卷28件，罚款23100元；简易程序案卷29件，罚款9750元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全年共接办投诉举报案件、环保督办件900余件。
八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
无。
